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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李承哲
電話：04-7531813
電子信箱：a1813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北斗鎮螺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5000852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（電子檔共1個） (376470000A_115000852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第四屆國民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融入式教學

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貴校轉知所屬並鼓勵教

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12月30日臺教學(六)字第114280565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為持續鼓勵國民中小學教師發揮創意與教學專業知

能，甄集優良課程教案，並發掘具全民國防教育教學熱忱

及專業之國民中小學教師，爰辦理旨揭優良教案甄選活

動，以推動及落實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之全民國防教育工

作。

三、實施方式摘述如下（詳見實施計畫）：

(一)甄選對象：公、私立國民中小學現職教師；每件教案至

多3名教師且任職學校須為相同縣市，每位教師限參與1

件教案。

(二)教案內容以國民中小學各學習領域進行設計，融入全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50000091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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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教育五大主軸（全民國防、國際情勢、國防政策、

防衛動員、國防科技）及「臺灣全民安全指引」之相關

內容。

四、收件方式：於115年7月10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免備文郵寄至

本 府教育處─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李老師彙辦，各校薦

報之教案資料，本府將擇優薦報教案至多4件，並函報教育

部進行後續評選事宜。

五、評選方式：由教育部召開決選會議評選出優良教案。

六、評選結果公告：115年10月底以前於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

殊 教育司網站之電子布告欄公告。

七、獎勵：

(一)獎項：預計入選22名（若未達標準，得從缺）。

(二)獎勵：

１、獲選人員：

(１)頒贈入選教案教師每人教育部獎狀一幀，並由教育

部函請任職學校敘獎。

(２)每件教案覈實核予稿費最高新臺幣1萬元（依「中

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辦理，

撰稿費1,600元/每千字、圖片（照片）2,000元/每

張）。

(３)推薦參加國防部「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」及

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」個人組予以加分。

(４)優先錄取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國民中小學教師全民國

防教育相關活動，如：金門或澎湖戰史遺蹟參訪、

國軍營軍參訪（空軍基地、軍艦參訪、戰爭體驗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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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）等。

２、縣市政府：投稿及獲選件數以及優良教案創作教師於

校內外分享與推廣情形納入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動員業務「精神動員項目」、國防部「推動全民國防

教育考核評鑑」及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」團體

組考評參據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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